《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复评工作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部门或个人（来源）
	意见建议
	是否采纳
	不采纳理由

	广西交投宏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招标人需不需要上传写给行业监督的复评申请？

2、复评当天，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和业主评委是否需要重新出具授权书？是否需要提供原评委名单的复印件？（以核对是否更换了评委）
	否
	如行业监督部门另行文批复，不用上传申请；

复评当天，交易各方主体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集中交易项目交易业务操作规程》规定，进入评标区复评。原评委名单中心系统有留存，无需再提供。

	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第一章总则第三条，需要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前，组织评标委员复评。

复评的情况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数情况是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前，但是不排除部分项目发出通知书之后会有其他投标人提起疑问或者说是投诉到纪检,业主主动要求的复评的也有。业主自己复评自己承担所有法律风险。可以让招标人在申请复议的时候加上承担所有风险等承诺；

建议参照南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复议公告，因为每个投标人都有知晓项目情况以及复评的权利；
3、建议在第二章第四条结尾加一句“并对资料真实性负责”；
4、建议在第二章第五条“通过门禁核验进入评标室”增加验证身份证原件；

5、第二章第一条第一点内容中“无行政监督部门，由主管部门或项目单位监督部门出具的同意复评意见”，建议主管部门修改为“上级主管部门”，单位监督部门修改为“监督部门、纪检部门盖章或部门负责人签字”；

6、第三章第五条“因特殊情况，招标人无法组织原评标委员会的，应当报告行政监督部门，行政监督部门同意后，重新抽取专家进行复评。”建议修改为书面报告。
	第1、2点意见不采纳；

第3、6点意见采纳；

第4、5点意见部分采纳。
	1、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
六十四条规定，中标无效的，应当从其余投标人中重新确定中标人（重新评标）或者重新招标。其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与之类似。因此中标通知书发出后，项目需要重新评标或重新招标，不适用复评。

2、项目评标后在未发出中标候选人公示前，项目的评标过程仍属于保密阶段。

4、改为：交易各方主体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集中交易项目交易业务操作规程》规定进入、退出评标区域。

5、增加部门负责人签字。

	交易中心门户网站留言1条
	代理登录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时，项目发起异常的系统只见到“电子交易”四个字，并未见到“电子服务”，请核实是否是代理发起异常的入口有误。
	否
	以业务系统登录页面显示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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